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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，规范机动车行

业发票使用行为，营造公平公正有序的营商环境，国家税务总局、

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公安部联合制定了《机动车发票使用办法》，

现予以发布，自 2021年 5月 1日起试行，2021年 7月 1日起正

式施行。 

特此公告。 

附件：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票样 

国家税务总局 

工业和信息化部 

公安部 

2020年 12月 28日 

机动车发票使用办法 

第一条 为了加强机动车发票管理和服务，规范机动车发票使

用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及其实施细则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》及其实施细则，制定本办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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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机动车发票是指销售机动车（不包括二手

车）的单位和个人（以下简称“销售方”）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

系统开票软件中机动车发票开具模块所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

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（包括纸质发票、电子发票）。增值税发票

管理系统开票软件自动在增值税专用发票左上角打印“机动车”

字样。 

机动车发票均应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开票软件在线开具。

按照有关规定不使用网络办税或不具备网络条件的特定纳税人，

可以离线开具机动车发票。 

第三条 开通机动车发票开具模块的销售方分为机动车生产企

业、机动车授权经销企业、其他机动车贸易商三种类型。 

机动车生产企业包括国内机动车生产企业及进口机动车生产

企业驻我国办事机构或总授权代理机构；机动车授权经销企业是

指经机动车生产企业授权，且同时具备整车销售、零配件销售、

售后维修服务等经营业务的机动车经销企业；其他机动车贸易商，

是指除上述两类企业以外的机动车销售单位和个人。 

对于已开通机动车发票开具模块的销售方，税务机关可以根

据其实际生产经营情况调整划分类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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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主管税务机关对机动车发票实行分类分级规范管理，

提升办税效率，加强后续服务和监管。 

（一）对使用机动车发票开具模块的销售方，需要调整机动

车发票用量的，可以按需要即时办理。对于同时存在其他经营业

务申领发票的，仍应按现行有关规定执行。 

（二）对经税务总局、省税务局大数据分析发现的税收风险

程度较高的纳税人，严格控制其发票领用数量和最高开票限额，

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。 

第五条 主管税务机关可以结合销售方取得机动车的相关凭据

判断其经营规模，并动态调整机动车发票领用数量。 

取得机动车的相关凭据包括： 

（一）增值税专用发票； 

（二）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； 

（三）货物进口证明书； 

（四）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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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法院判决书、裁定书、调解书，以及仲裁裁决书、调

解书，公证债权文书； 

（六）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凭证。 

第六条 销售方应当按照销售符合国家机动车管理部门车辆参

数、安全等技术指标规定的车辆所取得的全部价款如实开具机动

车发票。 

向消费者销售机动车，销售方应当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；

其他销售机动车行为，销售方应当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。 

第七条 销售方使用机动车发票开具模块时，应遵循以下规则： 

（一）国内机动车生产企业销售本企业生产的机动车、进口

机动车生产企业驻我国办事机构或总授权代理机构和从事机动车

进口的其他机动车贸易商销售本企业进口的机动车，应通过增值

税发票管理系统和机动车合格证管理系统，依据车辆识别代号/车

架号将机动车发票开具信息与国产机动车合格证电子信息或车辆

电子信息（以下统称“车辆电子信息”）进行关联匹配。 

（二）销售方购进机动车直接对外销售，应当通过机动车发

票开具模块获取购进机动车的车辆识别代号/车架号等信息后，方

可开具对应的机动车发票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7508


